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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茲通知本公司經理之「野村六年階梯到期亞太新興債券基

金」(下稱本基金)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之定期買回日

，敬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基金訂有定期買回日，受益人授權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

規定於定期買回日辦理定期買回。定期買回之權重為受益

人於定期買回日所持有之受益權單位之22.22%。

二、本基金於中華民國(下同)108年03月05日成立，定期買回

日即本基金成立日之次一營業日起屆滿第五年當日，預計

為中華民國113年03月05日，如當日為非基金營業日，則順

延至次一營業日。

三、定期買回日及到期買回當日，皆不接受受益人提出買回之

請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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